附件4：

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科学技术协会
第一届委员会会员、委员申请条件和产生办法

    为强化学院科技氛围，促进人才成长，提高教学质量和科技水平，根据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章程》的要求和承德市科协批示，拟定《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科学技术协会第一届委员会会员、委员申请条件和产生办法》，内容如下：
一、第一届科协会员申请条件和产生办法
(一)科协会员申请条件（以下符合1条即可）： 
1.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教师和科技工作者;
2.具有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历并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1年以上者；
3.具有本科毕业学历并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3年以上者；
4.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从事教学、科研工作5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学、科研辅助人员;
5.热心和支持学校科协工作的领导干部，行业学会、协会、研究会专兼职干部;
6.成就显著的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（承德工业学校）校友，经本人同意，亦可吸收为科协会员。
(二)产生办法：要求各院系申请科协会员人数10人以上，各处室2人以上。各院系和处室填写、上报会员申请表后，经学院科协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即可认定为学院科协会员，享有学院科协会员的权利和义务。
二、第一届科协委员申请条件和产生办法
(一)科协委员申请条件（第4-8条符合1条即可）：
1.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，具有较高的科技开发、科技管理水平，在科技活动中取得较高的社会及经济效益，具有“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精神。
2.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、丰富的科研经验、活跃的科研思想、稳定的研究方向、领先的科研水平和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。
3.必须是院科协会员。
4.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国内外重要科研刊物上发表过高水平、有创见的的科研论文，或由省级以上出版社出版的专著、译著，或正式出版的国家级规划专业教材1部以上，本人是主要完成者。
5.主持过院级课题2项以上，或市厅级以上科学研究课题1项以上。
6.具有研究生学历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年以上，拥有发明专利1项以上（或实用新型专利2项以上）且为专利第一发明人。
7.由本人参加或直接指导学生参加的创新创业大赛、技能 大赛等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奖励，或取得省级优秀指导教师荣誉称号。
8.开展的横向课题，实现到账经费5万元以上。
(二)产生办法：本着“精干、高效”的原则，同时兼顾各院系处室、各学科（专业）的代表性，第一届科协委员设主席1人，副主席1人，秘书长1人，副秘书长1人，常务委员占会员比例百分之一，委员占会员比例百分之二。委员候选人由各院系、处室在本部门范围内民主推荐，经科协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协商后报学院审定。原则上各院系、处室推荐委员人数不多于3人。正副主席、正副秘书长、委员、常务委员由科协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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